
2013年8月的一天，达州某基层人民法院的
审判大厅里，一男两女坐在审判庭的被告席上，
原告席上却坐着一个小女生和一名律师。被告
席不断向原告席投来鄙夷的眼神和一声又一声
的责难，原告席上的小姑娘从头到尾一直都眼泪
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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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群众路线 深化“法律七进”
推进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达州

法治生活

本报讯 近日，最高法
官方网站公布了全国2995家
法院3281名新闻发言人的信
息和联系方式，这是最高法
首次公布法院系统所有新闻
发言人联系方式。四川公布
了158名新闻发言人，我市各
级法院新闻发言人共8人，其
中女性5人，男性3人，他们
大多来自各个法院的政治部
或政治处，熟悉法律知识，
有较为丰富的办案经验。

21日，记者点击“中国
法院网”网站，查询我市法
院新闻发言人的资料，8名新
闻发言人的手机号码及电子
邮箱均已列出。随后，记者
拨通了网站上列出的新闻发
言人徐进的电话，响了几声
电话便接通，她非常热情地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表示法
院工作将更加透明公开化，
让媒体和市民有更多的权威
信息获取通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
市法院已召开2次新闻发布
会。“比如在4�26国际知识产
权日、6�26国际禁毒日前
后，法院通过媒体向社会公
布一批相关的案件，让法院
的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徐进
说到，今后，法院的新闻发
布会将与审判工作挂钩，也
会针对市民需求，选取老百
姓最关心的话题发布新闻。

（本报记者 张黎丽）

我市各级法院
8个新闻发言人公布信息
女发言人居多

一纸诊断书
家中横生变故

事情得回到2007年的夏天说起，一天晚上，王玲的
母亲突然觉得胃痛，当晚被家人送至医院，医院诊断王
玲的母亲为胃癌晚期。几个月后，王玲的母亲丢下年仅
12岁的王玲撒手人寰。母亲的突然离世，让本来就疾病
缠身的王玲的外婆一病不起，到了年底，王玲的外婆也
病逝了。

王玲母亲去世后不久，王玲的父亲就外出务工了，
只在每年春节才回来一次。王玲交由爷爷奶奶照顾，每
到周末王玲总是很高兴地背着书包去舅舅或者姨娘家，
舅舅及姨娘看见王玲的处境，对王玲也是关爱有加。

一纸拆迁赔偿协议
迭起千层浪

2011年，政府发布公告，因建设规划需要，将对王玲
外婆去世时留下的四间瓦房进行拆迁，房屋征收部门找
到王玲的舅舅及姨娘，并且很快谈妥及签订了相关的赔
偿协议。

2012年春节期间，王玲的父亲回家过年听说此事
后，专门找律师咨询相关法律。王玲的父亲认为，既然
法律有明文规定，王玲可以继承外婆的遗产，那么就趁
着春节期间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好好说一下这事。

可当王玲的父亲才开始说这件事时，王玲的舅舅及
两个姨娘就变脸了，当即开始大吼大叫，双方在一阵争
吵之后不欢而散。2012年7月，王玲顺利的考上大学，
期间王玲多次找舅舅、姨娘借钱，但舅舅、姨娘们认为王
玲受了父亲的挑唆，不再给王玲好脸色看，更别说借钱
了。

一纸诉状
亲人反目争夺遗产

2013年，王玲放暑假回到自己的家乡，再次找到舅
舅及姨娘希望可以继承外婆的遗产，双方又是大吵一次
不欢而散。王玲无奈之下找到律师，希望可以用法律维
护自己的权益，通过与律师反复商量之后，将舅舅及两
个姨娘告上了法庭。

在庭审现场，双方在王玲是否有被拆迁房屋的继承
权和王玲是否已经放弃了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
争论。经过庭审之后，主审法官基于双方的实际情况，
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调解，经过耐心细致地明理讲
法作说服工作，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舅舅及两位姨娘
共补偿王玲12万元人民币，拆迁赔偿的房屋归舅舅及
两位姨娘所有。

律师观点：
《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

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
承。本案中王玲的外婆是被继承人，而王玲的母亲是先
于王玲的外婆去世的，所以王玲是应当代她的母亲继承
外婆的遗产的。同时，《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
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
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文中人物系化名） （施法闻）

外婆的遗产之争

家长苦恼：
孩子小长得高买票遇尴尬

“我儿子才5岁半，读幼儿园大班，但比部
分一年级学生的身高还高，全家人都为他长
得高而开心，唯独坐公交车时，他的身高让人
犯愁。”市民张女士说，现在达城的公交车“儿
童线”都是以1.2米为标准，1.2米以上就要买
票，但他一个细娃儿，却要买成人票，让她觉
得有些郁闷，“每天坐车两次，就要3元，一个
月下来接近100元，我觉得这笔钱有点划不
来。”张女士坦言，她也想为孩子办理学生卡，
但孩子还未上一年级，还不能办理学生卡。

20日下午4点多钟，记者来到达城文华街
附近公交站，发现不少孩子陆续从学校走到
公交站等车。经询问，有的是小学生，而有的
是附近幼儿园学前班学生。记者看到，几个
学前班学生的个头已和那几名小学生的个头
不相上下，身高都超过了1.2米。

公交司机：
有时会人性化处理

针对幼儿年纪小、身高超标的情况，记者
采访了几位公交车驾驶员。“一般情况下，都
是在逗硬执行‘1.2米’的标准售票，但有时也
会进行人性化处理。”某路公交车驾驶员告诉
记者，公交车刷卡处有一根标线，一般超过标
线的都应按规定买票。但有些孩子确实看起
年纪小，所以有时也没有强迫买票。该驾驶
员称，也经常有家长提出孩子个头高，年纪小

的情况，不过，大部分市民都清楚“1.2米”免票
线的规定，都能自觉主动地给孩子购票。

“以前儿童线是1.1米，现在已经增加了
10厘米，是1.2米了。”另一路公交车驾驶员指
着车上贴着的《达州市城市公共汽车乘车规
章》说。记者在该制度上看到，这是我市今年
6月1日起执行的，其中第四条上写着“身高
1.2米以上的儿童应主动购票；每位乘客可以
免费携带一名1.2米（含1.2米）以下的儿童乘
车，超出一名的按超出人数购票。”采访中，该
驾驶员表示，买票都是看身高，而非年龄，但
有时还是会人性化处理。

市民讨论：
幼儿“超标”买不买票？

市民王先生称，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孩
子长得快，平均身高已明显增高，有些幼儿园
孩子尤其是学前班的，身高确实在1.2米左
右。如果不能办理学生卡，只能买成人票的
话，确实不太划算，也不太合理。

“我倒觉得只要‘超标’，还是应该主动买
票。”市民黄女士称，幼儿虽然年纪小，但如果
确实高的话，家长还是应该主动为其购票，毕
竟个高的孩子也占一个位置。“幼儿孩子身高
能达到1.2米的，还是少数，因此我觉得还是
应该按照规定来。”

除此之外，也有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看能否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说能否提
高儿童线，或者是为个高的幼儿提前办理学
生卡之类。 （本报记者 彭凡珊）

身高“超标”
幼儿园孩子买票惹争议

“娃娃今年5岁半，
还在读幼儿园，可身高
超过了1.2米，坐公交车
时司机喊买票，没上小
学又没法办理学生卡，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难
道小娃儿也要买成人票
吗？”近日，市民张女士
打进本报热线，向记者
讲述了孩子乘车的苦
恼。而北京等城市已经
将免票身高提高了10
厘米，由120厘米涨到
了130厘米。

本报讯 近日，宣汉县人民法院新
华法庭对一起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
去世的劳务受害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调
解，成功为去世当事人追回了应得赔偿，
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向某今天去世了，后天开不开庭？”
距开庭还有两天，宣汉县人民法院新华
法庭法官却接到死者代理人打来的电
话。

据了解，2013年9月28日，新华镇人
向某经赖某安排到万源市某地为其伐
木，在搬运木材装车过程中发生意外，摔
倒在公路上受伤，被医院确诊为左侧多

发性肋骨骨折及脾脏受伤。治疗期间，
赖某为其支付了1.1万元治疗费后，不再
为其支付医药费，向某被迫出院。今年5
月12日，向某将赖某起诉至新华法庭，要
求其承担后续医疗费用及其他各项损失
费用。

考虑到向某伤情严重，急需住院治
疗，新华法庭次日便向赖某送达了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该案原定于2014年6
月19日开庭审理，不料，开庭前两天，法
庭工作人员却接到向某去世的消息。承
办法官于当日中止了该案审理，次日驱
车来到死者向某家中，鼓励其家人以法

定继承人身份参加诉讼。很快，法庭收
到向某的法定继承人提交的继续参加该
案审理的书面申请。在此期间，赖某向
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某实业有限公司
为本案被告，经审查，法院依法追加该公
司为本案被告。

通过法官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
成如下调解协议：除赖某已支付的治疗
费1.1万元外，再由某实业有限公司一次
性向向某的法定继承人赔偿向某的医疗
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7万元。

（王琴琴 本报记者 王兴寨）

距开庭还有两天 当事人突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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